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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利县人民政府文件

平政办发〔2022〕46 号

平利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全县居民自建房安全隐患排查

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，县政府有关工作部门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

示精神，深刻汲取湖南长沙市望城区“4·29”自建房倒塌事故

教训，根据省市相关要求，县政府决定在全县范围内迅速开展自

建房安全隐患排查和专项整治工作，现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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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牢固树立以人

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统筹发展和安全，坚决扛起政治责任，强

化底线思维，保持清醒认识，把握风险规律，认真落实“管行业

必须管安全、管业务必须管安全、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”和“谁

主管谁牵头、谁为主谁牵头、谁靠近谁牵头”要求，立即对全县

范围内居民自建房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行动，切实维护人民群

众生命和财产安全。

二、工作重点

1.排查范围。全县城乡范围内的居民自建房屋，首先聚焦用

作经营的自建房开展排查，再对其他自建房进行全面排查；聚焦

学校周边、医院周边、城乡结合部、疫情隔离场所、人员密集场

所等区域开展排查，紧盯改建、扩建、加建、改变承重结构的自

建房开展排查；在完成上述排查的基础上，重点排查年代久远的

房屋建筑。在排查中，要认真完成信息采集和安全隐患初步判定，

切实摸清全县自建房情况底数。

2.排查要点。查清房屋的地址、土地属性、所有权(使用权)、

用途、建筑面积、结构类型、层数、建设年代、设计施工、改建

扩建、安全隐患情况。

⑴是否依法取得相关建设手续，是否存在违反规划建设行为；

⑵房屋选址是否在崩塌、滑坡、水涝、泥石流、地面塌陷等

隐患区，导致存在滑坡、垮塌等地质灾害风险隐患；

⑶房屋是否存在基础不均匀沉降、变形、裂缝等问题，建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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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体和承重结构是否存在安全隐患，导致局部和整体有险情；

⑷是否擅自改变房屋使用功能（如改建图书馆、档案室、库

房、健身房及其他生产、经营用途等），擅自改变房屋结构和布

局，导致存在安全隐患；

⑸是否擅自改变房屋结构和布局，违法改扩建（如擅自加层

加高、增设夹层、开挖地下空间、分隔群租、搭设构筑物、增设

附属设施等情形），导致存在结构安全隐患。

3.分类整治。

⑴对排查中发现存在安全隐患的房屋建筑，在危险尚未解除

前，要落实专人负责，动态跟踪监管，联合职能部门确定处置方

案;

⑵对观察使用的危险建筑应制定监管工作方案，落实具体责

任人;

⑶对拟处理使用的危险建筑，要采取有效解危措施，落实解

危主体，及时排除隐患;

⑷对暂时不能拆除且不危及相邻房屋和影响他人安全，需停

止使用的危险建筑，应设置明显的警示标志;

⑸对需整体拆除的危险建筑，要组织撤出居住人员，在规定

时限内全面拆除危险房屋。

三、工作安排

（一）自查排查阶段（2022 年 5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）。各镇

人民政府结合辖区实际迅速组织镇村立即启动自查排查工作，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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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产权人（使用人）如实提供房屋建筑基本情况和建设手续情况，

填报登记表格，建立台账，实现“一房一档”，确保自查排查工

作闭环管理。落实边排查边整改要求，对存在安全隐患的房屋，

落实“谁拥有谁负责、谁使用谁负责、谁主管谁负责、谁排查谁

负责、谁整治谁负责”的责任体系，采取措施消除安全隐患，坚

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。

（二）隐患整治阶段（2022 年 5 月 20 日至 10 月 30 日）。各

镇人民政府对排查发现的安全隐患问题房屋，通过鉴定、监测、

撤离、加固、拆除等措施进行整治，彻底消除安全隐患。对存在

严重安全隐患的经营性自建房要立即停业，采取管控和整治的措

施，彻底消除隐患，坚决防止倒塌事故、群死群伤问题发生。同

时，由县住建、自然资源、应急管理等部门抽调人员组成督查组，

对各镇的自建房等建筑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进行督查和

指导，确保排查整治工作取得实效。

（三）总结提升阶段（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）。县住建局负

责，各相关行业部门配合，对排查整治工作进行系统分析研判，

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，堵塞监管漏洞，推行制度创新，健全长效

监管机制。

四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县政府成立全县自建房排查整治工作

领导小组，由分管副县长任组长，县住建局局长任责任副组长，

县自然资源局、应急管理局、市监局、教科局、卫健局、文旅局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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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局、经贸局、民政局等单位主要负责人为成员，领导小组办

公室设在县住建局，办公室主任由住建局局长兼任，负责排查整

治日常工作。各镇也要建立完善相关组织机构，确保排查整治工

作落实落细落具体，形成工作合力。

（二）夯实各方责任。各镇人民政府是本次排查整治工作的

责任主体，要切实履行属地责任，组织好辖区内自建房等建筑领

域安全生产排查整治。县住建、自然资源、应急管理、市场监管

等部门要充分发挥行业监管职责，督促指导做好排查整治工作。

各镇人民政府要确定专人每日 16:00 前将当天排查整治情况报县

住建局，每月 22 日前将当月排查整治情况报县政府办、县住建

局（联系人：徐堂文，县住建局房产管理股股长，18992508000，

邮箱：451047489@qq.com）。

（三）加强宣传引导。要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，加强政

策解读和安全教育，建立投诉举报制度，公布举报电话，主动接

受社会监督，及时曝光典型案例，引导群众提高安全意识。特别

要强化房屋建筑产权人（使用人）主体责任，各行业主管部门要

加强自建房屋用于出租、经营、生产用房的管理，严肃查处擅自

改扩建等违规行为，做细做实群众工作，营造增强房屋安全管理

的社会氛围。

（四）严肃工作纪律。各镇各相关部门要按照部署全力抓好

工作落实，对重视程度不够、组织领导不力、工作进展缓慢或未

按时限要求开展工作的，要进行通报批评；存在事故隐患，或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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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房屋垮塌造成人员伤亡的，将依法依纪严肃追究相关单位和个

人的责任。排查整治过程中发现违纪违法行为或腐败问题线索，

要第一时间移交执纪执法部门从严处理。

附件：1.平利县城乡居民自建房安全排查表

2.平利县城乡居民自建房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情况统计表

平利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2 年 5 月 2 日

平利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5月 2 日印发


